附件2
优秀社区工作者量化考核赋分表

镇（乡）街道党（工）委：（盖章）
	指标
	赋分内容
	赋分标准
	自评分

	起点分
	
	每人赋20分
	

	任职年限
	任社区正职超过10年的
	每多一年加2分，除符合容错免责情形外，任社区正职以来曾受党纪政纪处分的，处分影响期内不纳入任职年限计算。
	

	工作业绩
	近3年以来镇（乡）街道对所在社区目标管理考核位列前1/3或当年度目标管理考核较上年度有提升的（仅限社区书记调整至复杂社区担任书记后）次数
	每1次加5分，最多加15分。
	

	奖励荣誉
	获评省十大强基先锋、省千名好支书、省兴村（治社）名师、省担当作为好支书、省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、省社区工作领军人才、省最美社工、省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、省和谐社区、市优秀共产党员、市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市先进基层党组织、市劳动模范的
	加10分，该类超过1项的每项另加3分，最多加30分。
	

	
	获评全国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、全国社区工作领军人才、全国最美社工、全国和谐社区、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、省优秀共产党员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、省劳动模范的
	加30分，该类超过1项的每项另加10分，最多加60分。
	

	
	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、全国劳动模范的
	加100分。
	

	反向扣分
	任社区正职以来受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情况
	除符合容错免责情形外，任社区正职以来：

1.曾受党纪政纪重处分的，量化考核直接赋0分；
2.曾受严重警告及相当等级政务处分的，每处理1次扣20分；

3.曾受警告及相当等级政务处分的，每处理1次扣10分；

4.曾受诫勉处理的，每处理1次扣5分。
	


备注：（1）考核分计算公式为（本人赋分/本次考试最高赋分）*100，如统计结果为负分，则量化考核直接赋0分，不再倒扣分；（2）任职年限按发文之日起计算，年限计算时间统一截止到公告发布之日（含）；（3）荣誉按公告发布之日（含）前取得为准，集体荣誉以本人任书记期间取得为准。


